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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0   证券简称：卧龙电气   编号：临 2017-061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电气”、“公司”、“出让方”）

拟向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控股”）或其指定第三方（以下合

称 “受让方”）转让卧龙电气北京华泰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变压器”）

51%股权、卧龙电气烟台东源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变压器”）70%

股权，本次交易股权价款合计为 2,037.85 万元，涉及债务还款责任 17,225.01 万

元。 

 北京变压器 51%股权、烟台变压器 70%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股权”）

转让至卧龙控股构成关联交易。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不含本次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下属全资子公司

南防集团上海尼福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关联方上海卧龙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交易共涉及金额 2,458.56 万元，并已经公司七届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

过。此外，公司向关联人卧龙控股转让持有的卧龙电气浙江变压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变压器”）49%股权，转让价款为 6,370.00 万元，交易（包括债务还

款责任）共涉及金额 49,846.99 万元，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情况，已经公司六届三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及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

审议时，与上述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一、交易概述 

为战略聚焦电机及控制业务，公司拟向受让方转让持有的北京变压器 51%

股权、烟台变压器 70%股权，并就上述事宜签订《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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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卧龙电气烟台东源变压器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集团北

京华泰变压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本协议”）。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股权价款合计为 2,037.85 万元，涉及债务还款

责任 17,225.01 万元。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七届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变压器、烟台变压器（以下合称“目标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

司分别持有北京变压器 51%股权、烟台变压器 70%股权。卧龙控股系公司控股

股东，故本次转让系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不含本次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卧龙

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下属全资子公司南防集团上海尼福电气有限

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关联方上海卧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交易共涉及金额

2,458.56 万元，并已经公司七届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此外，公司向关联人

卧龙控股转让持有的浙江变压器 49%股权，转让价款为 6,370.00 万元，交易（包

括债务还款责任）共涉及金额 49,846.99 万元，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情况，已经公司六届三十二次临时

董事会及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受让方：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第三方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卧龙控股系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167,622,5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1%，卧龙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422,798,4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80%。 

公司董事长刘红旗同时任卧龙控股董事、副总裁；董事、总经理庞欣元系实

际控制人陈建成女儿陈嫣妮配偶；公司监事会主席范志龙同时任卧龙控股监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卧龙控股为本公司关联方，

故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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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上虞经济开发区 

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大道西段 1801 号  

法定代表人：陈建成 

成立时间：1984 年 9 月 25 日 

注册资本：80,8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30604146113702K 

实际控制人：陈建成 

经营范围：电机及控制系统、输变电、电动车、电源产品、机电一体化及工

业自动化产品等高技术产业投资；房地产开发、商贸、酒店等实业投资；对外投

资；投资经营管理；机电产品及其原材料的销售；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项目除外，限制项目凭许可经营）。 

其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正常，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 

截止 2016 年底，总资产 2,526,709.41 万元，净资产 767,988.80 万元，实现

营业收入 1,423,716.21 万元，净利润 40,015.95 万元。（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止 2017 年 9 月底，总资产 2,804,922.65 万元，净资产 873,908.00 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1,205,104.98 万元，净利润 109,787.59 万元。（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公司持有北京变压器 51%股权、烟台变压器 70%股权，全部转

让至受让方。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一，卧龙电气集团北京华泰变压器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92 年 9 年 15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白浮泉路 17 号 

法定代表人：刘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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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14600001728T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干式变压器、油浸变压器、组合式变电站、硅整流器；销售

干式变压器、油浸变压器、组合式变电站、硅整流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现有股权结构：  

序号 目标公司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50 51 

2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06 18.12 

3 王百升 1,544 30.88 

 合计 5,000 100 

（2）截止 2016 年底，北京变压器资产总额 20,601.11 万元，净资产 2,876.16

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8,059.62 万元，净利润-901.95 万元。（经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止 2017年 9月 30日，北京变压器资产总额 21,998.28万元，净资产 1,604.1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436.21 万元，净利润-1,272.01 万元。（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该项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

产的重大争议、担保、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本次交易完成后，卧龙电气将不再持有北京变压器任何股权，北京变

压器将不再纳入卧龙电气合并报表范围。截至本公告日，经公司 2016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银行授信担保额度 8,000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 1,500 万元，未

委托该公司理财，截至目前，该公司应付卧龙电气非经营性借款 82,180,000.00

元，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解除担保责任及收回应

收款项。 

交易标的二，卧龙电气烟台东源变压器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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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03 年 10 年 29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新城大街 809 号 

法定代表人：刘红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70612755444830F 

注册资本：14,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变压器、其他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销售，送变电工程施工服

务，建筑劳务分包，自有房屋、电气设备、办公设备、普通机械设备（不含特种

设备）租赁，变压器制造技术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服务，货物、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现有股权结构： 

序号 目标公司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数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870 70 

2 烟台络华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4,230 30 

 合计 14,100 100 

（2）截止 2016 年底，烟台变压器资产总额 48,679.43 万元，净资产 3,821.22

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639.85 万元，净利润-2,411.09 万元。（经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止 2017年 9月 30日，烟台变压器资产总额 51,466.04万元，净资产 1,742.4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690.89 万元，净利润-2,078.73 万元。（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该项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

产的重大争议、担保、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本次交易完成后，卧龙电气将不再持有烟台变压器任何股权，烟台变

压器将不再纳入卧龙电气合并报表范围。截至本公告日，经公司 2016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银行授信担保额度 18,000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 13,900 万元，

未委托该公司理财，截至目前，该公司应付卧龙电气非经营性借款 90,070,071.82

元，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解除担保责任及收回应

收款项。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78403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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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实际控制北京变压器、烟台变压器。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烟台变压器、北京变压器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分别为 1,742.49 万元、

1,604.15 万元，股权交易价格系交易各方以此为基础，经各方协商一致，受让方

受让标的股权应向公司支付的转让价款合计为 2,037.85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根据《审计报告》，烟台变压器、北京变压器在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分

别为 1,742.49 万元、1,604.15 万元，以此为基础，经各方协商一致，受让方受让

标的股权应向出让方支付的转让价款合计为 2,037.85 万元，其中北京变压器 51%

转让价款为 818.11 万元，烟台变压器 70%转让价款为 1,219.74 万元。并在本协

议所述全部先决条件于所限期限内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向出让方一次性支付股权

转让款 2,037.85 万元。 

2、交割和股权转让完成 

2.1 只有在本协议生效日起下述先决条件全部完成之后，受让方才有义务按

本协议的相关约定履行股权转让价支付义务： 

2.1.1 出让方保证本协议项下转让的股权未设定任何抵质押等担保物权； 

2.1.2 本次股权转让及交易文件已经出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 

2.1.3 目标公司股东作出股东决定，批准本次股权转让； 

2.1.4 出让方已完成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对股权转让所要求的变更手续和各种

登记。 

2.2 本协议签署后及通过出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后 10 个工作日内，双

方应促使目标公司向审批机关提交修改后的目标公司的章程，并向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提交目标公司股权变更所需的各项文件，完成股权变更手续。 

3、负债及担保的处理 

3.1 目标公司对出让方的欠款总计 172,250,071.82 元，其中北京变压器欠款

82,180,000.00 元，烟台变压器欠款 90,070,071.82 元。本协议生效后，目标公司

应分三期偿还上述欠款：截止 2018 年年末，北京变压器应归还 30,000,000.00 元，

烟台变压器应归还 30,000,000.00 元；截止 2019 年年末，北京变压器应归还

30,000,000.00 元，烟台变压器应归还 30,000,000.00 元；截止 2020 年年末，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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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应归还 22,180,000.00 元，烟台变压器应归还 30,070,071.82 元；目标公司

按一年期贷款利率向出让方支付利息，利息每年支付一次，与欠款本金同时支付；

受让方同意，若目标公司未能在上述还款时限内足额偿还上述欠款和利息的，受

让方将对未偿还部分承担还款责任。本协议生效后，受让方及目标公司应按照上

述时间节点履行还款义务。 

3.2 其他负债，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仍由目标公司依法依约进行偿还。 

3.3 截至本协议基准日，出让方为目标公司共计 173,000,000.00 元的负债，

对外进行了担保。本协议签署后，受让方同意配合出让方在合理期限内办理该等

担保措施的解除，并接替出让方为目标公司进行该等相关债务的担保。 

4、违约责任 

4.1 出让方或目标公司原因造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未按照本

协议约定时限完成的，每逾期一日，出让方应按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三向受让方支

付违约金。 

4.2 受让方不能按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按照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每

日万分之三向出让方支付违约金。 

4.3 任何一方擅自终止本协议，另一方有权要求其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五、该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卧龙控股最近三年业务发展状况良好且财务状况稳定，公司董事会认为，卧

龙控股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具备支付转让价款的能力。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利益及经营发展需要，符合有关政策法

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负面影响；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专注优质资源开展

业务，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旨在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盈利能力，聚焦公司主业；

该等交易有利于维护本公司业绩。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对

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

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12 月 8 日，公司七届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刘红旗及庞欣元已回避表决，与会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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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一致通过该议案。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七届三次临时董事会

会议，审议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我们对该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核

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公司将持有的卧龙电气北京华泰变压器有限公司 51%股权、卧龙电气

烟台东源变压器有限公司 70%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或其指定第三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

参与表决并同意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我们认为本次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

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专注优质资源开展业务，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旨在

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盈利能力，聚焦公司主业。 

（三）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我们对公司七届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出售控股子公

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对本次交易发表以下书面审核意见： 

经过认真审核，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专注优质资源开展业务，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旨在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盈利能力，聚焦公司主业。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经审计后确定，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除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向关联方卧龙控股转让持有的浙江变压器 49%股权，

转让价款为 6,370.00 万元。上述交易（包括债务还款责任）共涉及金额 49,846.99

万元，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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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情况，已经公司六届三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及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截止 2017 年 7 月 31 日，上述交易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已收

到卧龙控股、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具体内

容 详 见 《 中 国 证 券 报 》、《 上 海 证 券 报 》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卧龙电气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32）、《卧龙电气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40）及《卧龙电气关于出售

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46）。 

公司全资子公司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下属全资子公司南

防集团上海尼福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关联方上海卧龙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交易共涉及金额 2,458.56 万元，并已经公司七届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卧龙电气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下属全资子

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56）。 

此外，公司与卧龙控股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卧龙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业务

合作年度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载的相关公告。  

除上述交易外，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没有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特此公告。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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